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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gdftz.gov.cn/zwgk/tzgg/201512/t20151223_1433.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广东广东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    

粤府粤府粤府粤府〔〔〔〔2015201520152015〕〕〕〕127127127127 号号号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广东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和促进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举措。广东自贸试

验区成立以来，省有关单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在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改革创新成果。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将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广东自贸试验区首批改

革创新经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可复制推广的主要内容 

 

（一）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23 项）。 

 

1．投资便利化领域（9 项）：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在实

施企业登记注册“三证合一”的基础上实行“多证合一”、制订行政违法行为提示清单、电子

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互联网+”税收服务、国地税联合办税、税务网上区域通

办、税银合作“税融通”、网上申领普通发票速递免费配送。 

 

2．贸易便利化领域（13 项）：国际转运自助通关新模式、加工贸易手册管理全程信息化改

革、海关原产地管理改革、征免税证明无纸化改革、企业注册登记业务“关区通办”、跨境电

商商品溯源平台、进口食品快速放行模式、进口酒类分类管理、检验检疫原产地签证清单管理、

入境维修“1+2+3”监管模式、进境动物检疫许可流程再造、检验检疫无缝对接内陆“无水港”、

建立检验检疫“电子证书”模式。 

 

3．金融创新领域（1 项）：跨境支付工具创新。 

 

（二）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4 项）。 

 

1．在全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2 项）：陆路跨境快速通关、国际中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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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管。 

 

2．在广州、深圳、珠海市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2 项）：自贸试验区港区一体化运作、小

规模纳税人简并征期。 

 

二、高度重视推广工作 

 

复制推广广东自贸试验区首批改革创新经验，是我省抢抓战略机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强有力保障。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将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上来，认真做好相关改革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工作，逐步构

建与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模式，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

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三、加强组织实施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将推广广东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改革创新经验

作为本单位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督促指导，建立健全省市联动、部门配合、责任明确的复制

推广工作机制，推动有关改革试点经验尽快落地实施。省各有关单位要抓紧制订复制推广工作

方案，明确具体任务、时间节点和可检验的成果形式；要根据各地实际进行分类指导，并加大

组织实施力度，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牵头协调各地、各部

门定期对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效果进行检查评估，并加快探索形成更多可

复制推广经验，为全省乃至全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示范和借鉴；要积极协调解决相关改

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及时报告省政府。 

 

附件：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可复制推广改革创新经验任务分工表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5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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